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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　函

地址：11291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2號

承辦人：謝承晏

電話：28616942轉216

傳真：28616702

電子信箱：Yen2959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師教字第107600142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(1680451_1076001422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中心「107學年度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

件調查人才庫高階研習班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單位鼓勵所

屬人員報名參加，並惠予公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中心107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。

二、為培養本市各級學校校園性騷擾、性侵害或性霸凌調查專

業素養人力核心知能，提升各項預防性騷擾、性侵害或性

霸凌事件能力，及發生事件時之調查處理能力，以達建立

兩性平等之友善校園目標，爰辦理「107學年度校園性侵

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人才庫高階研習班」，詳細

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培訓本市各級學校已完成調查人才庫進階培

訓之人員（需確具人才庫進階結業證書或進階20小時研

習時數證明），並願意於高階班培訓完成後，協助他校

調查相關事件者。

１、線上報名後，請務必於研習當日（10月23日星期二）

繳交影本進階調查人才庫研習證書或進階20小時研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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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數證明（可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之研習護照查

詢處列印）作為資格審查之依據，未檢附者恕不核發

高階研習證書。

(二)研習日期：107年10月23至25日（星期二至四），共3日

。

(三)研習人數：60人。

(四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7年10月15日（星期一）止。

(五)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（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

建國街2號）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時數5分之1者（3小時），不核

予研習時數；全程依原報名時段參與者核發19小時研習

時數。

(二)本課程因應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

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辦理，需全程出席

課程（19小時），方核予研習證書（此研習性質無補課

機制），如有缺課者，僅提供研習時數登錄。研習結束

後，本中心將彙整研習員請假紀錄函送至研習員所屬學

校，依權責列入差假登記之參考。

(三)因應課程需求，請研習員於課程第2、3天，自行攜帶筆

記型電腦及充電線，本中心無提供筆記型電腦及充電線

借用。

(四)為維護研習品質，及精確掌握用餐、講義印製份數及參

加研習教師權益，請學校務必依照報名程序完成薦派（

恕不接受現場報名）。

5



51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(五)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

，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，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

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出席者，應於3天內提出具體事

由填具請假單（可由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下載），回

覆本中心方完成請假程序，逾期仍以無故缺席登計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

習網站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

經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貴機關（學校）研習承辦人進入

系統辦理薦派報名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

及市立幼兒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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